
 

证券代码：300156     证券简称：天立环保 公告编号：2011‐040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安徽腾龙合金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于 2011年 8月 3日签订了《安徽腾龙合金科技

有限公司 12 万吨/年镍合金项目建设（土建除外）承包合同书》，暂定合同总金

额为：大写：叁亿叁仟壹佰贰拾万元整，小写：331,200,000元。 

一、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安徽腾龙合金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乙方） 

2、合同标的：从原料进场到产出合格产品整体生产过程工程建设（除土建工程

外）。 

   根据甲方提供的初步设计及本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由乙方提出整个工

艺技术参数，甲方委托设计院及相关设备厂家转化出施工图，乙方确认后按

图施工，并对其负责。 

生活、办公区域、全部土建工程由甲方自行实施，生产厂区内除 110KV开关

站及炉变前的供电系统由甲方负责以外，2×36MVA 镍合金项目范围内主体设备

（包括 36MVA 密闭镍铁炉 2 台、Ф 5×118 回转窑 2 台套；Ф 4.2×32 干燥窑 2

台套），以及包括原料运输系统、循环水冷却系统、空分空压系统、喷煤制粉系

统、烟气脱硫系统、电极壳制造及机修车间等公辅工程所有成套设备和辅助材料

的供应和联合专业安装公司完成成套设备及非标设备的安装制作均属乙方范围。 

3、合同履行期限：根据甲方工程进度计划要求，合同施工工期为十二个月，

目标工期为十一个月。工期起始时间为合同生效之日，截止时间为投料生产日。 

4、合同金额：暂定为：331,200,000元。 

4.1 合同价款的调整 

本工程为除土建外的成套设备承包工程，乙方应充分考虑项目建设期间包含



 

的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的费用。已经确定价格的主体设备在材料价格不超过该

合同总额±5%的情况下，双方不因市场或政策因素调整设备合同总价。其他按最

终决算为准。 

对本合同中未能明确的属于乙方范围内的工程量，视现场施工情况需要，以

工程联系单形式当月核定工程量。 

对乙方擅自超出合同范围要求增加的工程量和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程

量，不予计量。 

5、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预付款到帐后生效。 

6、合同付款方式： 

6.1 付款按下列条件进行： 

6.1.1合同签订一周内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10%作为预付款，计人民币 3312

万元（大写：叁仟叁佰壹拾贰万元整）； 

6.1.2矿热炉、回转窑基础施工完成，矿热炉炉体全部材料到场，经甲方认

可后一周内，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20%；计人民币 6624 万元（大写：陆仟陆佰

贰拾肆万元整）； 

6.1.3 矿热炉主体设备安装完毕（矿热炉变压器及三项电极除外）、回转窑

体吊装就位，其他辅助工程量达到 50%。经甲方认定后，一周内甲方支付合同总

价的 30%；计人民币 9936万元（大写：玖仟玖佰叁拾陆万元整）； 

6.1.4系统安装完毕并具备全部单机试车条件，经甲方认定后，一周内甲方

支付合同总价的 20%；计人民币 6624万元（大写：陆仟陆佰贰拾肆万元整）； 

6.1.5 联动调试结束,乙方报全部工程决算资料，甲方委托有资质的审计单

位进行决算，双方认可后确认最终价格，并由乙方向甲方出具发票。 

6.1.6设备带料连续试运行十五天并出合格产品，甲方组织安装竣工验收通

过后，一周内甲方支付到决算总价的 90%。 

6.1.7 剩余 10%作为质保金，甲方在质保期到期后的一周内付清质保金。 

6.1.8 如因甲方原因不能按时对单机设备或材料验收，则乙方验收申请后 7

个工作日内视为该批设备或材料自动验收合格。 

6.1.9 因甲方原因不能按时投产使用，矿热炉、回转窑基础施工完成，正式

安装开始 18个月，甲方支付所有款项。 



 

6.2 支付方式 

甲方以汇票或电汇方式汇至乙方指定开户账户，支付乙方款项承兑汇票最 

高不超过总金额的 20%。甲方关联方经甲方授权支付于乙方账户的款项视等同于

本合同支付的工程款项（具体双方可以另行协商）。 

6.3  合同结算方式 

1、双方先以议标形式确定 36MVA密闭镍铁炉 2台套价格，作为结算依据； 

2、每项主体设备及附属设备乙方招标或议标工作结束后，双方以议价形式

一周内签订补充合同，以确定该项目单元价格作为结算依据。 

以上 6.3之 1、2项付款方式按 6.1条付款方式执行。 

对本合同中未能明确的属于乙方范围内的工程量，视现场施工进度情况，以

预算及工程联系单形式每月结算，并于下月一周内支付。 

6.4 最终付款申请 

在甲方确认竣工验收合格后 15 天之内，乙方应向甲方提出最终付款申请，

并在申请书上注明: 

1、最终（不含质保金）应支付的金额及决算依据；  

2、在核定了甲方以前已支付的所有款项之后，甲方应付给乙方的款额。 

甲方在审核最终付款申请后，认为无异议，将支付除质保金外的剩余应付款

项。 

6.5 发票要求  (按 6.1.5条款时间出具) 

1、安装费用开具建筑安装业工程发票； 

2、设备(含非标)开具增值税发票； 

3、技术费开具技术服务发票。 

7、违约条款： 

7.1 乙方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时，乙方应尽快无偿返工或返修； 

如乙方不愿返工或返修，甲方可另行委托第三方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由

乙方承担。 

7.2 由于乙方原因不能在合同约定的工期内完成整个项目建设，乙方应承

担甲方在此期间产生的直接财务费用； 

7.3 装置未能达到合同规定的性能指标,乙方应分析原因,根据甲方要求对



 

装置进行调整、修改，但必须在四个月内完成设备更换以达到性能指标。否则乙

方应承担甲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7.4甲乙双方约定本项目所有累积违约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5％。 

7.5 甲乙双方约定,如乙方已向甲方支付了违约金，仍不免除乙方继续履行

合同的责任。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甲方基本情况：安徽腾龙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振威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圆整，其中杭州腾龙电能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腾龙”）出资 60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60%，安徽久事达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30%，其中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0%. 

注册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前江工业园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镍铁合金生产、销售，铜钴

料加工、销售。 

2.甲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 

公司与甲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没有发生类似业务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甲方建设项目优势较大，投资回报率高，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甲方控股股东杭州腾龙在印度尼西亚已获 90 平方公里优质红土镍矿的探矿

权，储量估计在 30 亿吨以上。 

甲方将利用控股股东杭州腾龙的矿产资源，为项目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渠道，

从而保证了生产的稳定和成本的优势。甲方将利用临近长江的地理优势，拟自建

码头，原料和产品均可通过水路运输，利于降低成本。 

甲方的项目建设总投入约 5.6亿元，建设期一年。项目建成后，按照年产 12

万吨镍合金计算，吨产品生产成本 10251元，吨产品售价 16923元，项目年营业

收入约为 203000万元，利润总额约 78000万元。 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与投资回

报。 

因此，甲方未来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合同的履行。 



 

 4、合同当事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合同当事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总价占公司 2010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8.67%，因公司开工时间受

甲方土建工作进度以及设计院施工图工作的影响，尚不能准确得到开工时间，按

照项目正常进度以及公司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本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 2011 年

度、2012 年度的业绩将产生重大影响。 

2.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

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安徽腾龙合金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依

赖。 

3.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存在尚无法确定合同中未明确工程量的费用及毛利率，需在建设期间才能

明确。 

3.因本合同金额较高，一定程度加大公司的资金压力；回款的速度将直接影

响公司现金流状况。 

4.存在公司违反合同违约条款支付违约金的风险。 

5.存在因甲方前期土建工作以及设施工图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导致不具备开

工条件而推迟开工时间的风险。 

6.存在因甲方调整以及前期土建、设计工作的影响，不能按期完工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 8月 3日 


